保密协议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801184540U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至3层101
乙方：深圳市远方创新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1435067J

法定代表人：阮国平

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民一路广场大厦1109

鉴于：甲乙双方签订了《咨询服务合同》，为了保障甲方的委托服务事项（以下简称“项目”）顺利进行，甲方向乙方披露甲方保密信息，为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就项目所涉相关保密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以资共同信守。协议内容如下：

第一条释义

1、 保密信息：甲方依据项目需要向乙方提供甲方保密信息，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员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参保人数、参保金额、员工姓名、身份证号码、税收信息、与员工个人相关的所有信息等内容。

2、保密信息由甲方通过微信或其他甲方指定方式提供给乙方指定工作人员（姓名：佘明强    电话：13146765616    微信号：SCD11071208  ）。

3、第三方：指除甲方或乙方之外的任何第三人。

第二条乙方保密义务
1、 乙方或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上述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除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为履行工作职责必须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外，乙方不得向其他无关人员披露保密信息。

2、 乙方应根据甲方项目需求使用所获知的保密信息。除为了完成甲方项目外，乙方不得将保密信息自用或用作其他用途。

3、 乙方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护甲方向其披露的保密信息，以防止保密信息被泄露、未经授权的使用，因任何第三人的疏忽导致保密信息泄露。若因乙方采取保护措施不当，导致保密信息外泄的，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4、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未经甲方书面授权，乙方不得将保密信息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的复印或复制，用于项目以外的其他任何事项。

5、 乙方指定接收保密信息的工作人员，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第三条违约责任
如乙方或其工作人员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对甲方保密信息履行保密义务的，乙方应赔偿50万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因保密信息泄露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还需按照甲方实际损失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条保密期限

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乙方对本协议所约定的保密信息的保密义务，持续至项目履行完毕。

3、 本协议下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可转让。

第五条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签订日期：

乙方（盖章）：深圳市远方创新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日期：



